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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942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晋
冀鲁豫边区公安总局、高等法院关于
公安司法部门工作关系的联合指示

（法 行 字 第 二 八 号）》（下 称《联 合 指
示》），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41 年 10 月，《晋冀鲁豫边区高
等法院组织条例》颁布，高等法院检
察处设检察长、检察员。在各专员公
署 和 县 ，则 由 公 安 机 关 向 司 法 机 关
起 诉 。为 了 进 一 步 调 整 规 范 公 安 司
法 部 门 工 作 关 系 ，力 求 双 方 密 切 配
合、提高工作质效，边区公安总局和
高 等 法 院 发 布《联 合 指 示》，其 主 要
内容有四项：

一是关于案件证据的收集和移

送。“凡经公安系统侦查起诉之案，在
侦查阶段，应广为搜罗证据，证据充
足，然后起诉解送。同时在起诉之时，
应连同一切物证人证等证件，一并附
送。”这一规定对全面收集证据、证据
确实充分、侦查终结移送证据等提出
了要求。

二是关于提出处刑意见。“公安
机关移送案犯时，不仅提起公诉，并
须提出处刑具体意见（死刑或有期徒
刑几年），司法部门负责同志如觉不
妥，应与公安部门交换意见。”

三是关于工作联系机制。“在工
作 上 双 方 应 取 得 密 切 联 系 ，交 换 工
作 经 验 ，警 惕 孤 立 主 义 的 有 害 作
风。”

四是关于公安部门布置的眼线、
内线人员的处理问题。“凡公安部门
布置之眼线、内线人员，经司法部门
扣押后，如有公安督察长或公安局长
之书面证明，得迳行释放，宣告无罪。
但公安部门如有循私、包庇，故将犯

罪人员指为布置之内线人员者，督察
长、局长负责。”

《联合指示》为晋冀鲁豫边区公

安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完善侦诉
审工作关系提供了规范指引。

（文字：闵钐 骆贤涛）

一份关于侦诉审关系的指示
——《晋冀鲁豫边区公安总局、高等法院关于公安司法部门工作关系的联合指示（法行字第二八号）》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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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易得香
本报记者 王昱璇

空 挂 床 位 、虚 开 药 品 、伪 造 工
伤 ……随着工伤骗保犯罪手法的多样
化，工伤骗保犯罪也呈现出牵涉人数
多、持续时间长、作案流程化、地域跨度
大等特点，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更是难
以发现。

近期，一则“医院空挂病床，患者 90
余天就诊 104次”的报道登上热搜，工伤
骗保问题引起公众关注。日前，记者来
到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就该院办理
的一起通过倒卖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

药品牟利的工伤骗保案件进行采访。

从药贩子摸查到开药人

2021 年 6 月，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
分局民警在药贩子索某的租住地，搜出
了 1000 余 盒 非 法 收 购 的 工 伤 医 保 药
品。2022 年 7 月，该案被移送门头沟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

该案承办人、门头沟区检察院刑事
检察部检察官贺潇逸在审查案件证据时
发现了异常。“我们在索某的手机通讯录
里发现了160余位门头沟本地的开药人，
以及4个全国针剂群、高质量医药群。”贺
潇逸说，“综合从索某住处扣押的药品数
量及其微信交易流水，我们认为药贩子
索某只是赚取差价的‘中间商’，上下游
可能存在更大的交易链条。”

史某甲、史某乙姐妹俩是索某案中
最先被查获的开药人。2021 年 1 月，史

某甲在回家路上看到
地上有个收药的小卡
片，捡起后发现上面
印刷着各种药名以及
手机号。这些小卡片
正出于索某之手。自
2021年 1月起，索某印
制了 3000张用于收药
的小卡片，并在门头
沟区各社区、街道散
发，不少居民都捡拾
到了这类卡片。

看到小卡片后，史
某甲与在医院当护士
的姐姐史某乙一拍即

合。史某乙利用职务之便，拿着两个亲戚
的医保卡去找熟悉的医生开药。她事后供
述：“只要不超过药品说明书建议的用药
量，就可以让医生按顶格用药量开。”史某
甲则负责与史某乙接头取药，再另寻时间
把药卖给索某。

奇怪的就诊数据表

经查，2020 年至 2021 年，索某非法
收购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药品并对外
销 售 ，获 利 80 万 元 。 2021 年 1 月 至 5
月，史某甲和史某乙共向索某转卖 800
余盒工伤保险药品，获利 4 万余元。而
经索某之手，这些药品被卖往黑龙江、
湖北、重庆等 13 个省份的药厂。药厂
在收购这些药品后，还能与医药代表从
业者一起继续转卖，层层赚取差价。

经门头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3
月，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
告人索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3 万
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史某甲、史某乙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各并处罚金 1
万元。其余人员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采访中，由门头沟区检察院统计的
一份犯罪嫌疑人就诊数据表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一位开药人在非法卖药的近
一年时间里去往 32 家不同医院，在其
中一家医院的就诊次数达 900 余次，在
另一家医院却只有 2 次就诊记录，对比
鲜明，且全年开药费用达 200万元。

门头沟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检察
官助理刘凡石介绍，不少开药人称，每
次去医院开药时，都会让医生开出不超
过药品说明书规定的顶格用药量。而

为了多开出药，他们甚至形成了跨越不
同区的开药线路，一次走一圈可能就能
收几百盒、上千盒药。

“数字画像”精准锁定骗保人

如此隐秘的犯罪行为，怎样才能精
准发现和打击？门头沟区检察院在办
理索某工伤骗保案的基础上，探索建立
了“工伤保险诈骗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我们联合区人保局、医疗机构、第
三方支付平台等，调取了工伤保险数
据、第三方支付平台数据、通信数据等，
依据年均工伤基金支付 30 万元以上的
异常指数，以及工伤人员药费异常增
长、同日内多家医院开药、重复开具疗
效相同药品等行为特征，筛查出开药数
额异常人员，并进一步分析其是否存在
开药异常行为，最终结合交易记录与讯
问情况锁定犯罪嫌疑人。”门头沟区检
察院刑事检察部主任李珊珊说。

这个做法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刑
事司法学院教授印波的认可：“在骗保
行为的认定方面，犯罪嫌疑人既可能采
取‘蚂蚁搬饭粒’式的骗保方式，也可能
采取一次性骗取大金额的骗保方式。
针对前者，司法机关树立大数据思维，
对工伤骗保人员‘数字画像’，能够精准
锁定异常行为。”

截至目前，门头沟区检察院已通过
“工伤保险诈骗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摸排出 500 余名开药数额异常的工伤
人员，立案查获涉嫌骗取工伤保险基金
的工伤人员 30 余人，将监督线索移送
公安机关后成案 15人。

这边多开工伤保险药品，那边倒卖赚取差价
北京门头沟：依托办案建立工伤保险诈骗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胡天霞 张敏华

以试用为幌子，搭建非法刷单平
台，吸引商家和“刷手”入驻，五年
间组织刷单达 2400 万余单，非法获利
近 5000 万 元 ， 严 重 扰 乱 市 场 经 济 秩
序 。 经 浙 江 省 天 台 县 检 察 院 提 起 公
诉，近日，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范
某 等 4 人 有 期 徒 刑 八 年 至 二 年 六 个
月，缓刑三年不等，各并处罚金。目
前，判决已生效。

范某曾经是一家网店的老板，多年
的经营经验告诉他，有好评、高销量的
链接往往更能出单。与此同时，链接出
单之后会带来更多的曝光机会，进一步
带动全店其他产品的销售。但对于新店
来说，如何吸引流量却是个难题。范某
想着，如果能搭建一个平台，连接商家
和“刷手”，让商家发布刷单任务，“刷
手”接任务，自己则从中抽取手续费，岂
不是一举两得？

2018 年上半年，范某找到了重庆
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蒲某定制平台。蒲
某花费两个月的时间，开发出一套名
为“金牌试客”的平台。范某为此支
付 了 11 万 元 的 定 制 开 发 费 用 和 版 权
费，并获得了免费的技术维护服务。

商家会在该平台发布刷单任务，
这些任务表面是各大正规电商平台的
商品试用活动，实际上，“刷手”在正
规平台上下单衣服、配饰、箱包、小
家电等商品后，拿到手的是餐巾纸、
牙刷等相对便宜的商品。“刷手”按照
商 家 的 要 求 在 下 单 的 平 台 发 布 好 评

后，经“金牌试客”平台确认，“刷
手”下单的金额就会从平台返还。

“金牌试客”平台主要获利模式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商家充值的会员
费，另一部分是商家支付给平台的刷
单手续费。平台有认证商家、银牌商
家、金牌商家三种，级别越高，每笔
订单手续费的优惠力度就越大。

平台搭建好之后，范某雇用蔡某
等人从事平台的客服、财务、推广等
工作。其间，范某还招揽了拥有一定
粉丝基础的郑某帮忙推广平台。郑某
在平台上注册成为高级合伙人，通过
发展线上多级代理的形式赚取返利。
凡是通过郑某的推广链接注册的新用

户，无论商家还是“刷手”，只要订单
完成，郑某就能获得提成奖励。

2023 年 8 月，天台县警方在工作
中发现，“金牌试客”网络平台为电商
平台、直播带货平台提供非法刷单业
务，遂依法立案侦查。同年 10 月，公
安机关在重庆渝北、江苏常州、浙江
杭州三地开展集中收网，抓获以范某
为首的 17 名犯罪嫌疑人，并扣押涉案
资金。

经查，伪装成试用平台的“金牌
试客”，其实是刷单平台。2018 年 5 月
至 2023 年 10 月，范某在未取得电信增
值业务许可证和互联网信息服务许可
证的情况下，通过蒲某搭建“金牌试

客”平台，先后雇用蔡某等人为员工，并
雇用郑某等人为平台招揽商家和“刷
手”，有效刷单量达 2400 万余单。范某
组 织 刷 单 的 商 品 销 售 金 额 达 22 亿 余
元，非法获利 4437 万余元；郑某为平台
做推广，非法获利 223 万元；蔡某在平
台从事客服、财务、推广等工作，非法获
利 172 万余元；蒲某为范某搭建平台并
提供技术服务，非法获利 11万元。

今年 8 月 26 日，经天台县检察院
提 起 公 诉 ， 法 院 开 庭 后 作 出 上 述 判
决，范某、郑某、蔡某、蒲某 4 人表
示服判，涉案的另外 13 人均已另案处
理，被判处相应刑罚。

“网络刷单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
扰乱市场秩序，并可能引发诈骗等违
法犯罪行为，对社会诚信体系构成严
重威胁。”承办检察官表示。

针对此案中发现的问题，天台县
检察院结合“检察护企”专项行动，
于 7 月 23 日向天台县网商协会制发社
会 治 理 检 察 建 议 ， 建 议 加 强 行 业 自
律，自发抵制“刷单炒信”等行为；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和培训；建立信
息 共 享 和 协 作 机 制 ， 倡 导 文 明 诚 信
经营。

据了解，截至 8 月底，该协会已
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开展专题法治课
等方式，对全县电商从业者进行法治
教育。“我们将持续落实好检察建议，
加强行业自律和与相关监管部门的良
性互动，努力营造文明诚信、安全放
心的网络消费环境，促进天台电商行
业 行 稳 致 远 。” 该 协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表示。

名为“试用平台”，实则非法刷单“中介”
浙江天台：全链条打击刷单犯罪推动电商行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雒呈瑞 通讯员申伟凡 秦雪） 经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于某等 10 人有期徒刑五年至拘
役四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共计 1130 万元，同时追缴个人全部违法所得。

肉毒素，也叫肉毒杆菌毒素，在消除面部皱纹、缩小肌肉体积、抑制汗液分泌
等方面有医用价值，但全国获批文号的肉毒素药品品牌只有个位数。2022 年 4
月，家住南京的王女士从微商范某手中，花费 8000 元购买了 10 瓶某品牌“注射用
A 型肉毒素”，并按照商家指示，配合生理盐水自行注射到脸部。

“使用后感觉恶心、头晕。卖家告诉我这是正常反应，但我还是不敢再用
了。当我要求退货时，却发现被拉黑了。”出现不良反应后，王女士报警求助。与
此同时，公安机关也接到上级交办线索，有人通过网络向该地区大量销售假冒的

“注射用 A 型肉毒素”。原来，王女士买到的是冒牌产品。
2023 年 3 月，警方锁定了山东一家药品公司，抓获于某等 10 余名犯罪嫌疑

人，现场查扣各类原材料 5 吨、生产设备 18 套、包装工具 30 万余件，并查获当天
尚未出库的肉毒素冻干粉成品近 3万瓶。

据了解，正规厂家生产的肉毒素出厂价一般在 800 元到 1000 元，但该案中的
裸瓶肉毒素成本价只有 1.5 元，出厂价也才 20 元，经过中间商层层加价出售，到
消费者手中价格高达上千元。

“我们每次交易都是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交易完成后互删好友，这是
大老板（于某）交代的。”做微商的被告人蔡某告诉办案人员。因为于某等人担心
被查，便采取不囤货的经营方式，每天新生产的肉毒素冻干粉针剂，必须当日出
库发走。

案件移送到南京江北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由于该案地域跨度大、被害人
数众多，检察官为固定证据，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实地调查了生产车间、储存仓
库，比对确定了肉毒素冻干粉的外观、包材等标准，精准计算犯罪数额。

经查，2022 年至 2023 年间，于某在不具备相关药品生产批准证明文件的情
况下，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大量含有肉毒素的原液。经过其控制的化妆品生产公
司调配，制作出假冒其他品牌的肉毒素冻干粉针剂，以每瓶 20 元的价格，通过层
层代理，销往江苏、上海、浙江、黑龙江等 20多个省份，涉案金额约 380万元。

2023 年末至今年，南京江北新区检察院陆续以妨害药品管理罪对于某等 10
人提起公诉，今年 6月，相关涉案人员均被判处相应刑罚。

成本1.5元，卖到上千元
南京江北新区：斩断一条非法产销“美容针”黑产链

本报讯（通讯员汪宇堂 康国轼 曾辉） 野生木薯的根茎与中药饮片防己
（中药名，为防己科植物粉防己的干燥根）的纹理、形状极为相似，普通人难以辨
认。一些犯罪分子从中看到“商机”，长期收购、加工野生木薯根茎，用来冒充防
己，制成中药饮片，再利用网络、快递、托运、微信等手段销售，从中获取暴利。河
南省社旗县检察院通过依法介入，指导公安机关侦查，历时 8 个多月，最终挖出
销售假药系列案。近日，经社旗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该案 21 名被告人均被判处
相应刑罚。

2023 年 5 月，社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举报称，该县有一家诊所销售的防
己中药饮片无任何疗效，疑似有问题。随后，该局对该诊所抽检发现，其销售的防
己、半夏等中药饮片的包装袋上均未标示生产厂家、生产批号及合格证等信息，且
该诊所负责人李某不能提供售卖方的相关证明材料。经检测机构鉴定，涉案的中
药饮片是野生木薯，与防己类中药饮片的成分和药性不符，遂确认为假药。

2023 年 6 月，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因案情复杂、取证难度大，便邀请社
旗县检察院检察官依法介入案件。

经初步调查，该院检察官就调取中医诊所和进货商信息、查明假药来源、固
定订单数据及案值数量、罪名定性等提出引导侦查意见。因该案专业性较强，为
确保办案质效，2名检察官和 6名办案民警组成办案团队，全力侦办此案。

针对犯罪嫌疑人李某在讯问中始终避重就轻的情况，办案团队调整调查方
向，通过技术侦查手段，顺着销售链条一步步向上摸查，揪出了假药的源头——
周某、黄某夫妇，办案团队从二人处扣押了 2000 余公斤野生木薯切片。经查，
2020 年来，二人以野生木薯切片冒充防己中药饮片，先后向湖北、重庆等 17 个省
市销售 3万公斤假防己中药饮片。

通过周某、黄某夫妇，办案团队查到了在广西为二人供货的韦某父子。据韦
某父子供述，广西当地植物野生木薯根切成片后和防己饮片极为相似，但是防己
饮片的价格却是野生木薯片的 15 到 20 倍，应黄某要求，他们每年都从当地群众
那里收购大批野生木薯进行加工，冒充防己饮片进行销售。

今年 2 月 16 日，社旗县检察院对该系列案提起公诉。今年 6 月 13 日至 9 月 4
日，法院分批审理此案，先后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决被告人黄某等 4 人有期徒
刑三年零六个月，其他 17 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不等，缓刑二年
零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刑罚。

为从源头打击生产销售假药、扰乱中药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今年 8月，社旗
县检察院向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局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中药行业专项整治行动。据了解，目前该局已检查中草
药经营商户 87家，停业整顿 4家涉嫌虚假宣传、非法开展医疗活动的医疗机构。

野生木薯根冒充中药材
河南社旗：顺藤摸瓜揪出上下游犯罪21人

女孩 Momo 过度沉迷追星，为了帮助偶像“反黑”，甚至在粉丝群群主
诱导下，网暴造谣和人肉搜索他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而在反黑“买
黑料”的过程中，她也遭遇了网络诈骗、直播打赏诈骗等不法侵害，她该如
何安全上网？

我国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任何个
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
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侵害他人名誉、隐私
和其他合法权益。维护网络安全，做文明上网少年，从即
刻起！

（何慧敏 林清 陈锦 林晨莹）

帮助偶像“反黑”，反遭网络诈骗

门头沟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讨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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